
 

學 校 發 現 學 生 疑 似 參 加 不 良 組 織 通 報 流 程 圖 

 
 

1.學校實施至少 3 個月個案輔導 
2.教育局處、社會局及警察機關提供輔導協助 

通知教育局處、教育部、警察機關結案 

提出輔導成

效評估報告 

 

學校發現 
學生疑似參加不良組織 

1.警察機關密件通報學校、教育局處（校外會） 
2.警察機關密件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1.教育局處（校外會）督責學校實施
個案輔導並提供必要協助 

2.教育部校安中心列管追蹤 

 1.密件通報當地警察機關進行查證 

2.積極展開輔導作為 

行為未改善 

仍有參加不良組織之虞 

行為有改善 

仍須繼續輔導 

行為有改善

無需輔導 

警察機關調查結果 
有具體個案事實 

 

學校召集相關訓輔

人員、導師及家長

編組輔導小組實施

輔導 

縣市政府成立追輔小

組並由教育局處邀集

校外會、警政、社政

等單位及個案學校主

管召開跨局處輔導會

議 

密件通報教育局處（縣市所轄學校） 
或校外會（教育部所轄學校） 

 

個案分類 

 

移送少年法院（庭）處理 依各該法令規定處理 

屬觸犯刑罰法律行

為或有觸犯之虞者 

屬觸犯社會秩序維

護法或其他法令者 


